经济学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毕业论文改革的实施细则
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进一步巩固学校毕业论文改革成果，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根据《铜陵学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实施意见(修订版）》的要求，经研究决定，学院将进一步深化毕业论文改革工作，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毕业论文改革的范围
鼓励学院所有专业学生采用优秀成果参与毕业论文改革。
二、毕业论文替代形式
除了传统的毕业论文形式以外，学院提倡并鼓励学生以反映真才实学和创新能力的与专业相关的创新性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实践成果均可以视作毕业论文：
1.以铜陵学院名义，以第一作者，在三类以上学术期刊或高校学报（普通本科高校或高职院校学报）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
2.学生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A、B类竞赛（以安徽省教育厅最新版目录为准），并获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每个获奖项目最多有一名学生可以申请论文替代。B类一等奖前三名、二等奖前两名中的替代资格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贡献大小指定，B类三等奖只有项目主持人才能申请替代。
3.由学生申报并获准立项的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要求与专业相关，经结题验收通过后，项目主持人凭结项证书申请论文替代。
[bookmark: _GoBack]三、论文替代命名规定
毕业论文改革题目应包括三方面的信息，即按照“课题名称【毕业论文改革、毕业论文改革类型（大创、竞赛、论文等）】”的模式来表述题目。比如：(1)以公开发表论文形式进行论文替代的，举例命名如：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影响 【毕业论文改革、论文】；(2)以大创项目进行论文替代的，举例命名如：亲亲鲜花店创业项目【毕业论文改革、大创】；(3)以学科竞赛获奖进行论文替代的，举例命名如：大学生网络新闻参与情况及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2022年安徽省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B类竞赛一等奖排名第一）【毕业论文改革、竞赛】。
四、其他要求
1．学生用于替代毕业论文的实践成果选题必须在其专业范围以内，并符合其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专业知识的应用为主，要有一定的综合性，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2．采用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的学生必须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应当在正常毕业论文组织选题时，由学生本人在毕业论文系统填写审批表，上传支撑材料扫描件，指导教师签署推荐意见，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对成果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审批，审批材料报教务处审核。论文替代审批表作为论文附件材料。
3．上述实践成果仅替代毕业论文正文，其他部分如选题、开题、指导、评阅及答辩工作应当按照毕业论文的格式和要求按时完成。
4．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制度，建立评估反馈机制，指导老师应当对成果的内容和质量严格把关，结合学生实践成果的完成情况和整体质量，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客观公正地评定毕业论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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